冲孔灌注桩劳务承包合同


发包方:                             (以下简称甲方)
承包方:                             (以下简称乙方)
[bookmark: _GoBack]甲方委托乙方承担 南江县琉璃寺至湿地公园人行天桥项目 冲孔灌注桩施工任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遵循自愿、公平、诚信的原则，为明确双方在本工程中的责任，维护双方权益结合本工程具体情况，经双方协商一致，依法订阅如下合同条款，双方应共同遵守。  
第一条: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  南江县琉璃寺至湿地公园人行天桥项目     
2、工程地点:  四川巴中南江县     
3、技术要求: 满足桩孔直径深度设计要求。乙方自行负责(60lm以内)备用电源以保证浇筑的顺利进行；乙方自行负责机械设备进出场费及施工用水30米内抽水所有设备、电线；乙方负责桩钢护筒、桩孔成型、接导管、灌注砼、泥浆抽入指定地方。
4、承包方式: 本工程采用综合包干单价520元/m（含施工组织费、技术措施费、安全文明施工费，不包括场内吊车费、挖机费、钢筋笼制作及安装费）方式执行。工程量按经甲方现场代表、现场负责人、工程资料质检处及工程预结算中心相关人员现场收量书面签认的乙方实际完成量为准。
5、竣工结算：待工程完工验收合格、按乙方实际完成经甲方现场代表、现场负责人、工程资料质检处及工程预结算中心相关人员审核，报送甲方工程分管领导审批签认的合格工程量乘以综合包干单价再扣除相应税金后进行结算（乙方为小规模纳税人的税金按3%计提，乙方为一般纳税人的税金按13%计提）。
第二条:工程费用及结算方法
1、本工程无预付款。乙方施工完成至孔桩成形提交工程量，经甲方相关职能部门（现场代表、现场负责人及工程资料质检处人员）、工程监理验收签证并经项目分管领导审批后递交甲方工程预结算中心审核，在次月15日前按甲方审核的乙方上月实际完成合格工程量支付进度款80%给乙方，剩余款项待工程完工竣工验收合格办理结算后，按双方共同确认的结算总工价扣除5%质保金后一次性付清。本工程自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起一年内未出现任关何质量问题，并且乙方能按约定条款积极承担保修义务，质保期届满次日起算30日内甲方一次性退还质保金（质保金不计息）。
2、甲方依约每次付款前，乙方须向甲方开具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乙方为小规模纳税人开具3%的增值税发票，乙方为一般纳税人开具9%的增值税发票）乙方承诺，如果甲方或第三方在任何时候发现乙方开具的发票不符合要求，乙方应立即重新为甲方开具符合要求的发票。
甲方开票信息如下：
名称：瑞丽市坤泰建筑有限公司
地址、电话：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勐卯镇姐勒村委会贺闷村221号
纳税人识别号：91533102MA6KCW0095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瑞丽市支行
银行账号：2511027709201118171
乙方付款信息如下：
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第三条:甲方责任
1、负责施工场地的平整、防汛、防止山体塌方的防护措施，并把施工用电线路接至施工现场，在乙方开工前做好土地征用、青苗赔偿和民事纠纷等工作。
2、负责测放出桩中心点，并负责对桩位的复核、校验和控制并向乙方进行技术交底。
3、保证所用材料合格，满足设计、规范要求。
4、在乙方施工过程中，如遇流沙、漂石等不良地质条件或其他不利条件，甲方因提供处理孔材料等。
5、钢筋材质、砼强度不合格，砼无法灌注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负责，并支付由此造成的乙方返工费或其他损失。
6、工期因甲方原因或不可抗力事件，经乙方书面申请，甲方核实书面同意后可顺延，其余因素一律不顺延。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总工期，每逾期一天按人民币500.00元处罚乙方（但因甲方原因或不可抗力造成的除外），处罚金额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10%。
第四条:乙方责任
1、严格按照现行施工规范及有关规定规程施工。
2、认真抓好工序管理，严格执行质量检验制度，保证成桩桩质量为一、二类工程桩。
3、组织全体施工人员学习掌握技术要求，制定施工技术措施及施工方案。
4、承担施工安全保卫工作及非夜间施工照明；在施工过程中，乙方必须做好做足一切安全措施，如运输及施工中发生任何安全事故均由乙方承担一切责任。本工程安全文明施工目标为：云南省建筑安全质量标准化工地。
5、由于乙方原因造成的返工及人身安全设备等质量安全事故超出保险理赔范围但在5000元之内由乙方负责，超出5000元的由甲负责。
6、桩成孔后，不论何种原因，乙方无条件协助浇筑砼，否则损失由乙方承担。
乙方按甲方要求准确及时提供现场作业人员的材料信息提供给甲方办理社保，否则造成的后果由乙方承担一切责任。
7、乙方冲桩设备到场后所有的吊装运输费用均由甲方承担。
8、乙方因保证具有承包该工程的资质，如因乙方不具备相应资质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第五条:违约责任
1、 双方确定，因甲方原因造成废桩的补桩，按合同价款的两倍计算甲方应承担的损失；因乙方原因造成废桩由乙方负责二次冲孔，不负责材料费及水电费，但乙方造成废桩超过    的，乙方应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支付合同总价3%的违约金。
2、 甲乙双方应严格履行合同规定的各项条款，若一方违约，由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价3%的违约金，并应赔偿因其违约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3、 乙方须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及设计图纸所要求的施工工序严格施工，不得偷工减料。否则，一经发现，给甲方所造成的损失或返工费用由乙方承担并支付违约金。
4、 乙方因自身原因延期交工的，每延误一日，应向工程承包人支付500元的违约金（因甲方原因或不可抗力造成的除外），处罚金额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10%。
5、 乙方施工质量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但能够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6、 一方违约后，另一方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时，违约方承担上述违约责任后仍应继续履行合同。
第六条:附则
1、合同未尽事宜，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合同有同等法律效力。
2、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依法向工程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同从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冲孔灌注桩工程完工付清全部工程款后自行失效。

甲方代表签字: (加盖单位章)         乙方代表签字:(加盖单位章)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合同签字地点: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